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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领导干部
安全生产职责清单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

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〉的通知》（桂安委〔2023〕
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厅实际，制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领导
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。

一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领导班子成员职责

（ 一 ） 厅 党 组 书 记 、 厅 长

1.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
民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。

2.把安全生产纳入党组议事日程，纳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重
点工作内容，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。把安全生产

纳入党组及其成员、其他分管领导职责清单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

“一岗双责”制度。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
内容。

3.亲力亲为、靠前协调，定期主持召开党组会议、行政办公
会议研究安全监管干部队伍、执法力量建设等重大问题，严防大

而化之、原则领导。统筹协调各方面抓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4.领导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安委会工作，统筹协调全区农业安
全生产工作，推动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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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考核等工作。落实安委会实体化运行有关要求，加强安委会

日常工作机构的职能建设，充实工作力量，完善工作机制。加强

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和监管能力建设，保障监管执法必需的人员、

经费和车辆等装备，推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。

5.严格安全准入标准，推动构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理预防工作机制，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全区各类农业生产

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，依法领导和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救援、调查处理及信息公开工作。

6.大力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强化安全生产宣传
教育和舆论引导，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组理论

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培训内容。

（ 二 ） 分 管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厅 领 导

1.组织制定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
人民政府以及厅党组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安全生产方针政

策、法律法规的具体措施。推动安全生产纳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议事日程。

2.协助厅党组书记、厅长落实厅党组对安全生产的领导职责，
推动并督促落实厅党组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。负责领导自治

区农业农村厅安委会日常工作。抓好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

位）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
3.组织实施全区农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巡查、考核等工作，
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。综合协调全厅系统消防工作。组织实施

全区农业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建设，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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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行动，组织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
4.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依法组织或者参与生产
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，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。协调推动应急值班值守和突发事件信

息报送工作。

5.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，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列入年度宣传工作重点。推动厅党组理论学

习中心组组织安全生产专题集体学习。指导生产安全事件新闻发

布和舆情应对工作。将安全生产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范畴，推

动开展安全生产公益宣传。

6.协助厅党组书记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（单位）领导班子、
干部队伍、执法力量建设。将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情况作为有关领

导干部考核、有关人选考察的重要内容。加强统筹协调，指导人

事部门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。将安全生产纳入工作培训的重要

内容。

（ 三 ） 负 责 纪 检 监 察 工 作 的 厅 领 导

加强对党中央、自治区党委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

的监督；组织对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开展追责问责；对违纪违法的

党组织、党员、干部以及监察对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

法处理。

（ 四 ） 分 管 各 项 业 务 领 域 厅 领 导

组织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

院和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厅党组关于安全生产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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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部署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。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、同时组织实施、

同时监督检查。每年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研究解决

安全生产问题，支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

责。组织开展分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、

目标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等工作，推动

构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。

1.分管渔业工作厅领导。组织实施渔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
作，组织指导、监督渔业生产经营单位（企业、协会、船东船长）

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；依法对渔业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

查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组织建立渔业安全生产预警预报和应急

救援体系，指导渔业船舶开展海上自救互救，参与海难事故搜救

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渔业安全生产事故；负责渔港

水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；组织渔民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，指导渔

业行业开展防灾减灾工作；负责渔业安全生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

管理；参与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。

2.分管农机工作厅领导。组织实施农业机械的安全生产监督
管理工作，指导农业机械作业安全和维修管理；组织农业机械安

全技术检验，指导农业机械登记、安全技术检验、驾驶人员考核

发证等工作；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；配合公安、交通

运输部门查处农业机械道路交通违法行为。

3.分管种植业工作厅领导。组织实施农药监督管理工作，指
导农药经营和使用环节安全工作；监督指导肥料、农药生产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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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组织开展肥料、农药安全生产宣传教育；指

导督促相关生产主体改善消防安全条件，做好火灾防范工作。

4.分管畜牧兽医工作厅领导。指导畜禽兽医行业安全生产工
作，督促畜禽规模养殖场、兽药饲料生产企业、畜禽屠宰企业履

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，组织开展密闭空间和

有限空间作业生产、粉尘防爆等安全培训和安全应急演练；组织

开展畜牧兽医行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。

5.分管农村能源工作厅领导。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
安全利用；组织开展沼气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。

6.分管厅属院校厅领导。督促指导厅属院校按照属地管理原
则和教育部门的要求，加强校舍安全、饮食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实

验室实训室安全、校外实习安全、校园周边安全等防范工作，开

展师生安全宣传教育。

7.其他协管工作厅领导。协助厅领导班子及各分管厅领导推
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。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分工，协调有关

单位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、支持、

监督安全生产工作，抓好协管行业（领域）、部门（单位）的安全

生产工作。

二、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职责

1.负责本处室（单位）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
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及厅党组和厅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

署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。

2.负责本处室（单位）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将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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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时安排部署、同时组织实施、同时监督检查。

3.将本处室（单位）所负责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相关发展
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从行业规划、科技创新、产业政策、法规

标准、行政许可、资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。

4.定期组织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及时报告重大问题隐患，研
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。抓好本处室（单位）所负责领域安全生产

专项整治、目标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等

工作，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。


